
附表

2024 年农机安全免费服务项目绩效评估指标体系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
三级

指标
分值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自评分

项

目

管

理

（30

分）

组织

管理

(10）

组织机构 2 成立组织机构和领导小组得 2分。没有成立不得分。 2

实施方案 2 制订实施方案，得 2 分。没有制定实施方案不得分。 2

承担单位筛

选
3 经审查和决策，确定合适项目实施单位，得 3 分。项目实施单位不合适不得分。

3

验收总结 3 及时按要求验收报送总结，得 3 分。没有验收总结不得分。 3

业务管理

（10）

管理制度 3 制定或遵循已有业务办理规范或质量标准，得 3 分。没有业务办理规范不得分。 3

项目执行 7 完全按项目及实施方案执行得 7 分。未按项目计划执行的酌情扣分。 7

财务管理

（10）

财务制度 2
制定或已有相应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，并符合财务会计制定规定，得 2分。没有财

务制度的不得分。

2

配套资金 2
川区按 70%配套、山区按 30%配套，配套率在 30%以下得 0.5 分，30%-100%得 0.5-2

分。没有配套不得分。

2

资金使用 4
资金支付有完善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，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，得 4 分，

没有按规定使用资金酌情扣分。

4

2

财务监控 2
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，得 2 分。没有相应监控措施的不

得分。

年度

绩效

指标

（70

分）

产出指标

（30）

数

量

指

标

（1

2）

入户

挂牌
3

实际完成率 90%-100%，得 2-3 分；80%-90%，得 1-2 分；70%-80%，得 0.5-1 分；70%

以下的不得分。

3

年度

审验
2

实际完成率 90%-100%，得 1.5-2.0 分；80%-90%，得 1.0-1.5 分；70%-80%，得 0.5-1.0

分；70%以下的不得分。

2

培训

人数
3

实际完成率 90%-100%，得 2-3 分；80%-90%，得 1-2 分；70%-80%，得 0.5-1 分；70%

以下的不得分。

3

年度

检验
4

实际完成率 90%-100%，得 3-4 分；80%-90%，得 2-3 分；70%-80%，分别得 1-2 分；

70%以下的不得分。发放检验合格证的数量占经检验合格数量的百分比不到 50%的，

扣 2 分。

4

质量指标 10
质量符合实施方案和农业农村部各项农机监理业务办理规范要求，得 10 分。不符

合业务规范要求的酌情扣分。

10

时效指标 8 按期完成项目任务，得 8 分；项目未完成,按进度酌情扣分；项目未开展的不得分。 8

效益指标

（30）

经济效益 5

按照自治区物价局规定的相关核算标准（入户挂牌费 86 元/台、驾驶员培训考证费

175 元/人、人工检验 15 元/台次、审验换证费 10 元/本）计算经济效益（节本增效），

没有达到预期效益的酌情扣分。

5

社会效益 12

党和国家的惠农政策更加深入人心，农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保持平稳态势，农村社

会和谐稳定，为实施振兴乡村战略提供安全保障作用，社会效益显著，得 12 分 。

社会效益不明显的酌情扣分。

12

生态效益 5 减少农业机械废气、废水、废油的排放，保护生态环境。 5

可持续影响 8
项目建设符合国家法律、政策规定，对促进农村经济、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起到积

极推动作用，得 8 分。按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酌情扣分。

8

满意度指标

（10）

服务对象满

意度
10

通过实地走访或电话调查农机大户、农机合作服务组织、农机驾驶员。公众满意率

达 90%以上，得 10 分； 80%--90%，得 8分； 60%--80%，得 5-8 分；低于 60%，得

1-5 分。

10


